
《《《《 2001 年道路交通法例年道路交通法例年道路交通法例年道路交通法例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會議後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會議後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會議後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會議後

採取的跟進行動採取的跟進行動採取的跟進行動採取的跟進行動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回應委員要求提供與駕駛改進計劃有關

的資料。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九日舉行的《 2001 年道路交通
法例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委員要求政府進一步
考慮以下事項：

(a ) 參加駕駛改進計劃的資格；

(b ) 法庭可選擇施行的各種懲處方法；

(c ) 已被扣 11 至 14 分的職業司機分項數字。

參加駕駛改進計劃的資格參加駕駛改進計劃的資格參加駕駛改進計劃的資格參加駕駛改進計劃的資格

3 . 推行駕駛改進計劃，旨在於現行的懲處方法以外，

引進教育方法來減少道路交通罪行的發生。因此，政府建

議，除了被法庭命令參加這項計劃的人士外，司機也可以自

發參加。所有司機，不論被記的違例駕駛分數的多寡，均可

自發修習駕駛改進課程。

4 . 為鼓勵司機參加這項計劃，政府並建議，如司機圓

滿修畢有關課程，可在他已累積的違例駕駛總分數中扣減 3
分。不過，為確保計劃不會遭濫用，我們建議司機最多只可

以每兩年獲得扣減分數一次，同時亦不可預先儲存可獲扣減

的分數，以備日後觸犯法例時，用來抵銷會被記的違例駕駛

分數。這些條件與海外已推行同類計劃的國家所定的條件相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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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可選擇施行的懲處方法法庭可選擇施行的懲處方法法庭可選擇施行的懲處方法法庭可選擇施行的懲處方法

5 . 正如上文解釋，司機可循兩種途徑修習駕駛改進課

程，即自發參加，或被法庭命令參加。前一種途徑，是為主

動要改進自己的駕駛行為的司機而設；後一種途徑的設置對

象，是法庭認為參加這計劃對他們有幫助的違例司機。為

此，我們建議在條例草案第 72A 條賦予法庭權力，可命令

觸犯《道路交通 (違例駕駛記分 )條例》 (第 375 章 )所定表列
罪行的被定罪人士修習駕駛改進課程；這項修習駕駛改進課

程的命令，可以與法庭對該罪行可施行的懲處一同執行，也

可以取代有關罰則。

6 . 法案委員會的一名委員建議，除了對觸犯「輕微」

交通罪行的司機施加的懲罰外，法庭不應獲授權命令觸犯了

這類交通罪行的司機修習駕駛改進課程 (輕微交通罪行指會
引致司機被記違例駕駛分數 5 分或以下的罪行 )。另一方
面，對於觸犯「嚴重」交通罪行的司機 (嚴重交通罪行指會
引致司機被記違例駕駛分數 5 分以上的罪行 )，法庭除施加
其他懲處外，還可強制他們修習駕駛改進課程。

7 . 觸 犯 不 同 交 通 罪 行 而 引 致 的 違 例 駕 駛 分 數 各 有 不

同，有關記分只是顯示有關罪行相對的嚴重程度的其中一個

指標。罪行的嚴重程度，須視乎觸犯罪行時的情況而定。舉

例來說，一名司機在一條滿是行人的道路上超速 16 公里，
與另一名在一條偏遠而人車稀少的道路上超速 46 公里的司
機相比，雖然後一項罪行會引致司機被扣 10 分，而前一項
罪行只會被扣 3 分，但前者所犯的罪行並不一定對其他道路
使用者構成較低危險。

8 . 法庭有責任確保所施加的罰則與被定罪人士所犯罪

行的嚴重程度相稱。擬議的第 72A 條只是讓法庭可有彈性

地視乎每宗交通違例案件的性質和情況，在認為適當的情況

下，命令有關人士修習駕駛改進課程。

9 . 讓法庭可有彈性地在施加的罰則外，同時要求被定

罪人士修習駕駛改進課程，或以修習課程取代罰則的建議，

已於美國、加拿大和新西蘭等國家推行，而駕駛改進課程在

上述國家亦已實行了二十多年。有關條文載於附件 A 至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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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被記已被記已被記已被記 11 至至至至 14 分的職業司機分項數字分的職業司機分項數字分的職業司機分項數字分的職業司機分項數字

10 . 根據我們的統計資料，截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被記違例駕駛總分數為 11 至 14 分的各類車輛駕駛執
照數目如下︰

車輛種類車輛種類車輛種類車輛種類 被扣違例駕駛總分數為被扣違例駕駛總分數為被扣違例駕駛總分數為被扣違例駕駛總分數為 11 至至至至
14 分的駕駛執照數目分的駕駛執照數目分的駕駛執照數目分的駕駛執照數目

重型貨車 2  084

中型貨車 2  086

輕型貨車 6  990

私家巴士 2  015

私家小巴 1  594

公共巴士  — 非專利 2  014

公共巴士  — 專利 71

公共小巴 1  573

的士 1  724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 20  151

11 . 不過，由於司機可以通過駕駛考試獲發牌駕駛超過

一類車輛， 20  151 這個數字並非被記 11 至 14 分的職業司的
機實際數目。此外，該等被扣 11 至 14 分的司機在累積分數
期間或曾駕駛不同種類的車輛。

政府總部

運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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